
 

 

 

升等教師辦理資格審查應繳資料說明表 

一、講師： 

(一)資格審查履歷表、照片二張。 

(二)現職聘書一份。 

(三)助教證書。 

(四)最近五年內已出版之著作一式三份。(請附中文提要，如係多人合著，請附繳合著證明。) 

(五)經歷證件。(歷年助教聘書) 

二、助理教授： 

(一)資格審查履歷表、照片二張。 

(二)現職聘書一份。 

(三)講師證書。 

(四)經歷證件。(歷年講師聘書) 

(五)最近五年內已出版之著作一式三份。(請附中文提要，如係多人合著，請附繳合著證明。) 

三、副教授： 

(一)資格審查履歷表、照片二張。 

(二)現職聘書一份。 

(三)助理教授或講師證書。 

(四)經歷證件。(歷年助理教授或講師聘書) 

(五)最近五年內已出版之著作一式三份。(請附中文提要，如係多人合著，請附繳合著證明。) 

四、教授： 

(一)資格審查履歷表、照片二張。 

(二)現職聘書一份。 

(三)副教授證書。 

(四)經歷證件。(歷年副教授聘書) 

(五)最近五年內已出版之著作一式三份。(請附中文提要，如係多人合著，請附繳合著證明。) 


